
 

高雄捷運圖像(智慧財產權)授權收費標準 

111.05.03修訂 

 

一、高雄捷運為加強本公司相關圖像資料使用服務，有效處理使用人之申請案件，特訂此收

費標準，收費標準以新臺幣(含稅價)計算。 

二、收費方式 

(一)網際網路公開傳輸、網路廣告等及其他無發行數量之廣告文宣，計收標準如下表： 

授權期間 每張圖像權利金(元) 

6個月 $100,000 

一年 $150,000 

(二)書籍、報紙、雜誌、期刊等出版品，部分使用本公司圖像資料者，計收標準如下

表： 

紙本印刷量 以 1-4,000 計算 收費標準(元) 

八分之一頁 $ 1,575 

四分之一頁 $ 1,800 

二分之一頁 $ 2,475 

四分之三頁 $ 3,150 

全頁 $ 3,600 

跨頁 $ 5,850 

封底/封面 $ 7,200 

(三)為佈置劇院、展演或展覽場地、旅館飯店、餐廳、商業攤位、購物商場裝潢、廣告

看板及其他佈置者，計收標準如下表： 

裝潢佈置種類 每張圖像價格（新臺幣） 

劇院、展演或展覽場地之佈置  $6,000 

旅館飯店或餐廳之裝潢  $9,000 

商業攤位或購物商場之裝潢 $18,000 

大型廣告看板、招牌、車廂廣告 $20,000 

備註：每張圖像價格係以使用圖像之數量計算。區域連鎖店裝潢佈置之計收標準，台灣地區按表定收費標

準之 1.5 倍計收；境外區域按表定標準之 2 倍計收。 

(四)非營利用途，計收標準如下表： 

用途別 每張圖像價格（新臺幣） 

教育類用書 內頁$500 

封面及封底 $1,000 

學術研究及論文發表使用 $400 

備註：教育類用書係指依法令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育類用書。 



 

三、拍攝價格係依剪輯後影片作品呈現秒數，以每秒新台幣$1,000元計收。 

四、如使用本公司圖像開發衍生商品者，權利金計算方式採專案議約方式辦理。 

五、申請用途所屬類別及營利或非營利之目的或行為，以本公司之認定為準，於本公司收費

標準表未規定者，除該收費標準表有類似可比照之項目者外，應另行議約辦理。 

六、違法侵權之處理 

任何人若未向本公司提出申請且經本公司同意即擅行利用本公司圖像，除能證明構成合

理使用外，本公司得依法追究法律責任。惟擅自利用者，於本公司查獲前向本公司補提

申請者，並按「高雄捷運圖像(智慧財產權)授權收費標準」五倍計算繳交權利金，本公

司得酌情從寬處理。 


